
“谢谢你们帮俺的电动车找回
来！”近日，孙女士来到舞阳县公安局
舞泉派出所，将一面印有“神警雄
风，破案神速”的锦旗送给民警表示
感谢。

事情还要从6月1日说起。当日晚
上10点左右，孙女士将电动车停放在
舞阳县舞泉镇光明路某社区门口后，
就上楼休息了。第二天早上 8 时许，
孙女士准备外出时，却发现电动车不
见了，赶忙发动亲友到附近街道寻
找。到处寻找无果后，孙女士到武泉
派出所报了案。

舞泉派出所副所长蔡尽芳接到报
警后，立即对案件展开侦查。通过调

取相关监控视频，进行认真分析甄
别，民警发现了两名中年男子盗窃电
动车的模糊影像。民警从该段视频影
像入手，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摸排工
作，确定盗窃电动车嫌疑人为舞阳县
舞泉镇某村的陈某。6月17日，民警
顺线追踪，经过一路排查走访，最终
在犯罪嫌疑人陈某家中搜出了被盗电
动车，并成功将陈某抓获。

经查，盗窃电动车嫌疑人陈某有
违法犯罪前科，曾因盗窃而被处理
过。审讯中，陈某如实交代了6月1日
晚上盗窃孙女士电动车的犯罪事实。

目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殷广华

民警顺线追踪 盗贼难逃法网

聚焦聚焦聚焦
全市交警全市交警““夏季行动夏季行动””

7月5日上午9时05分，市公安局
交通管理支队南洛高速公路执勤大队值
班民警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宁洛高速漯
河段往平顶山方向507公里处，一辆小
轿车与一辆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影响了
车辆正常通行。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发现
一辆苏M牌照的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
大货车并排占着行车道与应急车道，两
车未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未放置任
何警示标志。为确保安全，民警立即摆
放警示标志，指挥后方车辆安全通过，
同时对现场进行勘查。

经了解得知，小车驾驶员杨某是江
苏兴化市人，在河南西平做生意，前几
天回老家办完事便着急回
西平打理生意，就一个人
从前天晚上开车往回赶，
未料想因连续疲劳驾驶逐
渐打起瞌睡，故其驾驶的
小轿车剐蹭到前方大货车
的侧面，导致车辆严重受
损。万幸的是，车上人员

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大碍。
高速交警提醒：夏季容易犯困，在

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会出现视线模
糊、动作呆板、手脚发胀或精力不集
中、反应迟钝等现象，极易发生交通事
故，广大驾驶员除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外，还要注意夏季行车安全，防止疲劳
驾驶。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第
七款之规定，机动车驾驶人不得有连续
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
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行为。对
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安交管部门可依法
对违法行为人做出相应处罚。 王秀根

夏季司机易犯困
切勿疲劳驾驶

从某种程度而言，扫黑与反
腐，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黑
恶势力之所以能够长期称霸一
方、为非作歹，根本原因在于有

“保护伞”为其撑腰。
在一些地方，黑恶势力为了

谋取利益，往往通过拉帮结派、
行贿送礼、请客吃饭等方式与公
职人员勾结在一起。一些“抵抗
力”较弱的官员为得到“好处”，
甘愿充当其“保护伞”，甚至包
庇、纵容违法犯罪分子，使黑恶
势力更加有恃无恐。

广东省深圳市纪委第四纪
检监察室负责人尹葵，曾参与

查处了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
“新义安”黑社会性质组织。据
尹葵介绍，当地一些基层公职
人员与该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极大地阻碍了办案工作。
在布置抓捕“新义安”黑社会
性质组织头目时，深圳市公安
局宝安分局政治处某副主任甚
至偷偷打电话给黑社会头目通
风报信。

“扫黑必须反腐。黑恶势力
背后往往有来自党政干部的‘保
护伞’，‘保护伞’不除，黑恶势
力就扫不干净。”中央党校教授张
希贤说。

“保护伞”不除
黑恶势力就扫不干净

主办：市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
协办：漯 河 日 报 社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李 凯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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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全市首个未成年人帮扶教育
基地；与有关单位会签了 《关于建立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权益保护社会化
体系的实施意见 （试行）》 及 《关于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做好衔接工
作的意见（试行）》；以“防治校园欺
凌”“过分义气要不得”“面对性侵要
说不”为主题，为孩子们奉上“暑假
法治大礼包”……这是年初以来临颍
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 （以

下简称“未检”） 工作的台账，该院
积极投入校园欺凌专项治理，不断探
索、创新未检工作新方法，多措并
举，把“法治进校园”活动覆盖到更
多地方，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让
师生感受到“检察蓝”就在身边。

联合多行政单位，整合社会力
量，构建未检工作社会支持体系。以

“检察开放日”为契机，该院未检部门
拟制 《关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
权益保护社会化体系的实施意见 （试
行）》 草稿，分别与共青团临颍县委

员会、县妇联、县教科体局、县民政
局召开会议，根据各单位意见，不断
修改完善并邀请多单位会签该文件。
该文件就合适成年人队伍建设、社会
帮教体系建立、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
开展以及心理疏导、校园整治、留守
儿童特殊保护等为重点内容的未成年
人犯罪预防与保护体系构建和多部门
达成共识。各会签单位认领各自任
务，共同参与，发挥职能优势，共同
构建未成人犯罪预防与权益保护社会
支持体系。

制订实施细则、编制宣传册，将
“送法进校园”活动规范化、常态化。
6 月 14 至 15 日，临颍人民检察院未检
干警走进繁城二中、大郭二中、杜曲
三中等偏远乡镇学校，针对当前日益
多发的校园欺凌以及未成年人性侵害
犯罪，以“防治校园欺凌”“过分义气
要不得”“面对性侵要说不”等为主
题，为数百余名学生及家长上了生动
的法治课。这样的活动在该院已经是
常态化。该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临颍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际，制
订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送法进校
园”活动实施细则》，对“送法进校
园”活动的基本任务、基本要求、宣
传对象、内容、方式等作了详细规
定，为该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规范性的
指导，该 《细则》 的颁布让未成年人
的犯罪预防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同时，该院未检部门认真编制

《阳光伴我成长，法律为我护航》法制
宣传读本，图文并茂，对校园欺凌、
性侵等校园常见犯罪危害、预防等予
以阐释，让未成年人加深对校园犯罪
行为的认识，提高警惕、远离犯罪。

建立我市首个未成年人帮扶教育
基地。为改善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环
境，帮助其正确认识自我、接纳自
我，真诚悔罪并尽快重归社会，该院
与民政部门联系、合作，在临颍县城
关镇敬老院成立未成年人帮扶教育基
地，这是该院主动延伸检察职能，携
手与民政部门共同促进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与权益保护、形成借助社会力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长效机制的有益
探索。

联合政法机关，加强配合衔接。
为完善办理未成年人案件配套工作体
系，该院与法院、公安局、司法局多
次沟通协调，并牵头会签 《关于在办
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做好衔接工作
的意见（试行）》，在法律援助、社会
调查、犯罪记录封存等工作的衔接配
合方面形成常态工作机制，推动了办
理未成年人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建立。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李旭东表示，该院联合多部门，
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权益保护进行
有益探索，目的是建立未成年人犯罪
预防和权益保护社会化体系，做好未
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工作，护航他们
的健康成长路。

阳光伴我成长 法律为我护航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纪略

日前，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一起
侦察机关移送审查逮捕的涉嫌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经市人民检察院指导督办，召陵区人民检
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钱某依法批准逮捕，并
追加逮捕同案犯罪嫌疑人3名。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钱某经营古玩
店，生意一般又急需用钱，看到有好友
在朋友圈发一些动物制品的图片，便产
生了以此谋取非法利益的想法。今年2
月份，钱某通过微信好友以5000元的
价格购买了一颗“虎牙”，后经“行

家”仔细辨认后确定为假虎牙，钱某又
以 1 万元的价格转手售卖。尝到甜头
后，钱某开始在一些网络平台上进行珍
贵野生动物制品买卖。

钱某先是通过微信好友群认识了进
行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的
好友，从其手中购买虎制品 （孟加拉
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如虎皮、虎
牙、老虎脊椎骨、尾骨、虎毛等，后从
郭某手中购买 2 颗虎牙、2 个犀牛角。
钱某将买回来的完整虎皮进行分割，并
将虎头皮装裱后通过快递以5700元卖

给微信好友许某，后许某又以1万元的
价格将虎头皮卖给了高某。案发后，侦
查机关从钱某家中搜查出10块虎皮、10
颗虎牙以及卖出的虎头皮，经鉴定机构
鉴定，价值人民币45.5万元。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钱某明知在
网络上非法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违法的情况下，仍多次从中渔利，其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四十一条之规定，召陵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钱某以涉嫌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批准逮捕。
同时，根据提请的犯罪事实和证

据，审查认为钱某的上线郭某，下线高
某、许某在明知非法买卖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违法的情况下，多次非法收
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用于个人
收藏或买卖，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之规定，
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建议公安机关追捕犯
罪嫌疑人郭某、高某、许某，现郭某、
高某已经追捕到案。 陈晓辉 吕振杰

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送法进校园。

7月6日上午，郾城区司法局召开
持续开展隐形变异“四风”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会，对该项工作的全面落实
提出“三个强化”：

强化学习教育，提升党员干部整
体素质。各股、室、处、所及中心负
责人要带头组织学习党的十九大会议
精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加强
作风建设的重要批示精神，从自身做
起，以上率下，认真组织实施。

强化责任担当，压实作风建设主
体责任。围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落实“三查三述两报告”制度，要求
党员领导干部在抓好自身建设的同

时，认真履行好“一岗双责”，确保专
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强化监督执纪，推进阳光郾城司
法行政建设。对在专项治理中发现的
党员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多敲打、多提醒，防止党员干部

“小错”酿“大错”，对隐形变异“四
风”问题，坚持现行就抓、露头就打。

专项治理期间，局纪检组将采用
随机性抽查等方式，对局各部门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和隐形变异

“四风”问题专项治理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对专项治理重视不够、组织不
力、存在问题较多的部门，严肃约谈
有关负责人。 李 俊

郾城区司法局

整治隐形变异“四风”问题

为提高人民群众防范非法集资意
识，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近
日，临颍县人民法院开展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活动。

该院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材
料等方式，对群众以案说法，就非法
集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详细解读，并
对“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
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责任自负”“高
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等金融知识进

行宣传，切实消除群众对“非法集资
损失政府买单”的误解和不当期盼。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单近
200 份，接受群众咨询 20 余次。通过
此次活动，让群众正确辨别目前常见
的非法集资形式，了解非法集资给社
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进一步增
强其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和识别能
力，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活动。

苑玉玲

临颍县人民法院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非小记者 28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26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小
记者价。
汽车7日
发团时间：
8月6日

非小记者16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14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汽车4日
发团时间：
8月6日

非小记者30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28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双卧8日
发团时间：7月13日

8月3、10日

非小记者 2080元，凭小记者证立
减200元（1880元），两人同行可享
受小记者价。
汽车6日
发团时间：
8月6日

非小记者25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23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去高返卧6日
营期：7月15、18、30
日，8 月 2、6、9、13、
16日

非小记者 31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29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小
记者价。双卧8日
营期：7 月 15、18、
23、27、30日，8月2、
6、8、10、13、15、17
日

非小记者30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28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双卧7日
营期：7月15、18、30
日，8月 2、6、9、13、
16日

非小记者 32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30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小
记者价。双卧6日
营期：7 月 11、13、
18、20、25、27日，8
月1、3、8、10日

双卧6日，非小记者3280元，凭小记
者证立减200元（3080元），两人同
行可享受小记者价。
营期：7月16、23、30
日，
8月6、13、20日

非小记者29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27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双卧7天
营期：7月10、31日，

8月7、14日

非小记者 3280元/3680元，凭小记
者 证 立 减 200 元（3080 元/3480
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双卧6天/单高6天
营期：7月10、17、24、
31 日，8月 4、7、11、
14、21日

非小记者25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23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双卧5天
营期：7月10、31日，

8月7、14日

双卧+游轮6天，非小记者3080元，
凭小记者证立减200元（2880元），
两人同行可享受小
记者价。
营期：7月10、31日，

8月7、14日

非小记者1780元，凭小记者证立减
200元（158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
小记者价。
双汽5天
营期：7月10、24、31
日，8月7、14日

小记者凭证立减200元，两人同行可享受小记者价，营期详情咨询客服18739565758


